




社團法人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章程 

 

第 八 條 本會會員申請資格如下： 

一、個人會員：贊同本會宗旨，經財政部核准登記為稅務代理人

之會計師。 

            二、團體會員：設於台北市，贊同本會宗旨，其會員具有「稅務

代理人」資格之人民團體。 

三、贊助會員：經理事會認可之個人或團體。 

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，經理事會通過，並繳納會費。 

團體會員之會員代表以該團體會員人數每五十人推派一人，每一團體 

第 十七 條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、監事五人，由會員（會員代表）於會員大會

中用無記名連記法互選之，分別成立理事會、監事會。 

選舉前項理事、監事時，依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五人，

候補監事一人，遇理事、監事出缺時，分別依序遞補之。 

本屆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、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。 

理事、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，但不得連續辦理。通訊選舉辦法由

理事會通過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。 

第 二十二 條 理事、監事均為無給職，任期三年，連選得連任。理事長之連

任，以一次為限。 

9 4 年 1 月 2 0 日 第 1 屆 第 1 次 會 員 大 會 通 過 
經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94 年 3 月 3 日北市社一字第 09431741200 號函核備 

1 0 3 年 2 月 1 8 日 第 4 屆 第 1 次 會 員 大 會 修 正 通 過 
經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3 年 6 月 10 日北市社團字第 10338647300 號函核備 
1 0 4 年 3 月 6 日 第 4 屆 第 2 次 會 員 大 會 修 正 通 過 
經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4 年 4 月 7 日北市社團字第 10435276100 號函核備 
1 0 6 年 2 月 2 0 日 第 5 屆 第 1 次 會 員 大 會 修 正 通 過 
經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106 年 3 月 30 日北市社團字第 10634570600 號函核備 
1 1 1 年 3 月 2 3 日 第 6 屆 第 3 次 會 員 大 會 修 正 通 過 
經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111 年 4 月 29 日北市社團字第 1113066337 號函核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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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 
第 7屆第 1次會員大會提案表 

案由  

說明  

辦法  

附件  

 

提案人(單位)： 

 

連署人(單位)： 

 

中華民國 112 年  月   日 

說明： 

一、一案一紙，本表若不敷使用，敬請自行影印。 

二、敬請於 112年 2月 20日中午 12時前填妥本表傳(寄)回本會，俾提 112

年 2月 21日第 6屆第 9次理事會審查後列入會員大會手冊。傳(寄)本

提案表後，請來電確認，俾免漏誤。 

三、本會傳真號碼：(02)2391-1571，電子郵件：ting@tpecpa.org.tw 

    聯絡電話及聯絡人：(02)2392-5077 轉分機 35  鄭庭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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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 
會員參選第 7 屆理事、監事候選人報名及推薦表 
請勾選下列擬參選部分，並劃去不參選部份 

本會會員報名參選： 

社團法人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第 7屆理事 

社團法人台北市稅務代理人協會第 7屆監事 

 

會員姓名 
 

會計師 

會籍編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可用台北市或臺灣省會計師公會編號) 

事務所名稱  

事務所地址  

事務所電話  傳真  

報名或被推薦

會員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112年   月   日 

推薦單位或推

薦人簽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112 年   月   日 

說明： 

一、會員如擬參選本會第 7屆理事及監事，請於 112年 2月 20日中午 12

時前填妥後附報名表傳真或郵寄或親送本會，俾提 112年 2月 21日第

6屆第 9次理事會審查及依報名順序(依傳真、郵寄或親送到本會時間

順序排定)決定號次，並據以印製選票。 

二、凡屬推薦報名者，請取得被推薦人同意，並請被推薦人於本表簽章以

示同意。 

三、傳(寄)本提案表後，請來電確認，俾免漏誤。本會傳真號碼：

(02)2391-1571，電子郵件：ting@tpecpa.org.tw 

    聯絡電話及聯絡人：(02)2392-5077 轉分機 35 鄭庭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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